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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条件供院系参考。
（一）参与遴选者应符合以下各项基本要求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理想信念坚定，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社会责任感强，道德品质好。
2. 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德为先，将学生思想品德考核作为遴选的重要内容，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推荐。
3.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学风端正，成绩综合排名在班级前50%，并达到本科毕业及授予学士学位的各项要求。
4.学术研究兴趣浓厚，综合素质较高，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创新才能或业务特长。
5.自强不息，吃苦耐劳，诚实守信，作风踏实，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体检健康标准。
（二）具备以下各项条件之一者可优先推荐
1.在学校认定的权威核心或核心刊物发表学术文章一篇及以上。
2.在CSSCI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上发表学术文章一篇及以上。
3.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JCR二区以上学术文章一篇及以上。
注：发表的文章原则上要求为第一作者，且署名单位为首都师范大学。
4.在学科竞赛中获全国二等奖及以上荣誉。
注：该类竞赛包括互联网+大赛、全国虚拟仪器设计大赛、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等，具体内容以《首都师范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校发[2013]119号）文件为准。
5.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获全国二等奖及以上荣誉。
注：如为集体成果，被推荐者应为核心工作承担者，并由相关单位出具书面材料予以认定。
6.有艺术专长，在教育部或其他国家部委、行业学会等专业机构组织的业界比赛中，获得全国二等奖及以上荣誉。有境外、海外演出或获奖经历者优先。
注：如为集体成果或团体奖，应有个人参演证书，并由学校相关单位对其个人表现与对团队价值出具书面材料予以认定。
7.在志愿服务方面表现极为突出，获得由国家部委、省部级单位颁发的国家级表彰。
8.在道德修养、文化传承等方面有广泛美誉，为学校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9.积极参军入伍，服兵役期间表现优秀。
10.在社会工作方面表现极为突出，获得由国家部委、团中央颁发的国家级表彰（如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等荣誉）。
11.在社会工作方面承担了重要任务（如担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或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主席等职务），受到上级单位嘉奖，经培养院系与学生管理部门联名推荐，并公示后无异议。
（三）有以下各项情况之一者不得参加遴选
1.有任何考试作弊行为者。
2.有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记录者。
3.在校期间有受处分记录者。
